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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應收債務

茲提述中澤豐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收購事項。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希望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以下有關收購事項的補充資料：

1. 轉讓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謝廷貴先生，乃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

2. 代價將根據以下里程碑日期分兩期支付：

(i) 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或之前，支付相等於總代價的30%，即約人民幣
10,745,000元予正維有限公司及約人民幣8,058,000元予永勤集團有限公司；及

(ii) 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支付剩餘代價，即約人民幣25,070,000元
予正維有限公司及約人民幣18,804,000元予永勤集團有限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本公告乃對該公告之補
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中澤豐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黃萬勝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分別為黃萬勝先生及李敏斌先生；一位非執
行董事張弛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趙伊子女士、張娟女士及陳文偉先
生。


